
粤农函〔2015〕837 号 

中央驻粤和省级涉农科研院所（高校），地级以上市农业科研机

构，有关现代农业示范园区、涉农学（协）会、农业龙头企业： 

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由省农业厅、省农科院和华南农业大

学牵头组建广东省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的部署要求，省农业厅与省

农科院、华南农业大学起草了《广东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章程》（附

件 1）、《广东省第一届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理事会单位及理事长、

副理事长、秘书长等推举人选建议》（附件 2）、《拟邀请第一

批加盟单位名录》（附件 3），并初定于 8月 26 日上午 9:00 在

广州召开广东省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成立大会，届时农业部、省政

府领导将到会指导。 

请你们对附件 1提出修改意见，并对照附件 2和附件 3，填

写《单位确认加盟相关信息及参会回执》（见附件 4），一并于

8月 20 日下班前传真至省农业厅（科教处，020-37288522）,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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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将原件快递寄至广州市先烈东路 135 号 1号楼 211 室（邮编：

510500），电子版发送 10113093@qq.com。 

附件：1.广东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章程（草案） 

2.广东省第一届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理事会及理事长、

副理事长、秘书长等推举人选建议 

3.拟邀请第一批加盟单位名录（163 个） 

4.单位确认加盟相关信息及参会回执 

广东省农业厅 

2015 年 8月 17 日 

（联系人：曹亮，联系电话：020—37288522） 

排版：林超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：刘晚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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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（草案）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了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深化农业科技体

制改革，整合全省农业科技优势资源和力量，形成分工合理、运

转高效的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机制，促进我省加快实现“三个定位、

两个率先”的总目标，广东省农业厅、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和华南

农业大学三家共同发起成立“广东农业科技创新联盟”（以下简

称“联盟”）。 

第二条  联盟由广东省内有关涉农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、农

业龙头企业、各地市农业科研机构、省级学会协会以及农民合作

社、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等共同组成。坚持区域特色、需求

导向、创新激励、公平共赢的原则，着力解决区域全局性、区域

性、长期性、公益性的重大战略与共性关键性技术问题。 

第二章  联盟宗旨及职责任务 

第三条  联盟是我省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，其宗旨是通

过有效整合各方创新资源优势、人才平台优势和产业市场优势，

联合省内涉农科教单位、农业企业和学会协会、新型经营主体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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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创新各环节、各方面力量，在技术研发、产品创制、集成示

范、推广应用、成果转化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紧密合作，做强

创新链，做长产业链，做大农业科技产业增量，带动广东农业科

技创新能力、效率和应用水平的整体提升。 

第四条  联盟的职责任务主要包括： 

以促进资源共享、打造创新合力为手段，遵循“政府引导、

自愿参与、协同创新、自主发展”的原则，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

工作： 

一是承接“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”的工作任务，进入国家

农业科技创新体系，组织开展农业科技、农业产业发展重大问题

调研，提出重大战略咨询报告和政策建议； 

二是凝聚并打造一支全省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的“集团军”，

培养一大批农业科技人才，形成一批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

团队，充分发挥涉农高校和科研院所资源优势，联合培养高水平

农业科技创新人才； 

三是启动一批农业科技创新服务项目。通过组织跨部门、跨

学科的科技创新团队，加强我省不同生态区重大科技工程技术研

发，加强我省农业核心关键技术攻关，突破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

瓶颈，促进适合广东现代农业发展的重大成果产出，促进我省农

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； 

四是全面提升成果转化和科技服务水平，组织认定和建设一

批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和农业科技创新与集成示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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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，建设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成果孵化平台和农业科技成果

推广应用的云服务平台。搭建全省农业科技资源共享平台，促进

农业科研基础设施等的共享共用。 

第三章  组织架构及议事规则 

第六条  联盟为非法人合作组织，组织管理采取三级管理架

构，包括联盟建设工作领导小组、联盟理事会和秘书处。同时设

置专家学术委员会和监督评估委员会，其中专家学术委员会为联

盟理事会的决策咨询机构，监督评估委员会为联盟理事会的第三

方评价机构。 

第七条  联盟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导联盟建设与发展，

协调联盟开展工作等。 

第八条  联盟实行理事会制度。理事会是联盟最高决策机

构，讨论和决定联盟重大事项。联盟会员单位由全省涉农科研院

所、高等学校、农业龙头企业、各地市农业科研机构、省级学会

协会以及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等共同组成，理

事单位由省内有代表性的科研推广机构代表、涉农高校代表、示

范园区代表、学（协）会代表和龙头企业代表共同组成。理事会

成员由各理事单位的负责人或派出的专家代表组成。理事会下设

秘书处，秘书处为联盟常设执行机构，负责联盟重大事项咨询、

学术活动组织和工作评价、成果评估等工作。 

第九条  理事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会议，由理事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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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召集。理事会会议需 1/2 以上成员理事出席方能召开，其决

议需经到会理事 2/3 以上（含）表决通过方能生效。理事会的主

要职责： 

1.制定和修改联盟章程； 

2.推选产生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、副秘书长等联盟机

构成员。遴选和聘任专家学术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和委员； 

3.制定联盟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；审议重大事项，并进行决

策； 

4.向政府部门反映行业发展问题和提出发展建议； 

5.组织联盟成员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交流活动； 

6.审定成员单位利益分配和知识产权共享方案； 

7.制定内部管理制度。 

第十条  理事会设理事长 1名、副理事长若干名。理事长由

省农业厅、省农科院和华南农业大学主要负责同志轮流担任，第

一届理事长由省农科院主要负责同志担任。副理事长由省农业

厅、省农科院、华南农业大学及其他主要农业科研院所、高校、

企业主要负责同志担任。理事长、副理事长每届任期 3年，理事

长、副理事长任职期间若出现调离、退休等各种无法继续担任的

情况，由该派出单位另行派出人选，接续时间至理事会换届选举。

理事长的主要职责： 

1.向理事会负责，主持理事会全面工作； 

2.提出副理事长、秘书长人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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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召集理事会会议； 

4.指导和督促理事会决议执行情况； 

5.签发联盟文件； 

6.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能。 

第十一条  秘书处挂靠在省农业厅单位，受联盟理事会和理

事长领导。设秘书长 1名，副秘书长若干名，秘书长由省农业厅

负责同志担任秘书长、副秘书长由省农业厅科教处、省农科院、

华南农业大学和其他代表性涉农科研教学机构科研管理部门负

责同志担任。 

秘书处的主要职责是： 

1.具体执行联盟理事会的各项决议，组织联盟的各项活动； 

2.负责联盟理事会的筹备和召开； 

3.组织起草联盟年度工作报告； 

4.负责受理加入联盟的申请，对申请实体资格进行初步审

查； 

5.依据联盟有关制度规定提议除名违规成员及受理成员退

出联盟的申请； 

6.负责受理成员单位加入理事的申请，对申请实体资格进行

初步审查； 

7.向理事会提出议事提案； 

8.按照联盟内部管理制度的要求负责联盟日常管理； 

9.负责联盟理事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

— 8 —

第十二条  专家学术委员会由理事会聘任，由联盟成员单位

分管研发负责人以及省内外农业科研、产业和经济领域知名专

家、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管理专家共同组成。专家委员会对联盟

理事会负责，设专家委员会主任 1名、副主任若干名，由联盟理

事长、副理事长提名，理事会审议通过。专家委员会的职责： 

1.审议联盟科技工作发展规划； 

2.联盟课题论证、评审与监督，指导联盟秘书处科研管理工

作； 

3.审议联盟重大技（学）术活动； 

4.理事会安排的其它技术性工作。 

第十三条 监督评估委员会主要由省、市、县农业管理部门、

科研推广机构、相关学术团体、行业协会代表以及财务和管理专

家组成，负责对联盟履行工作职责和运行情况进行监督、评估。 

第四章  联盟成员 

第十四条  凡广东境内承认本章程的农业高校、科研机构、

企业、学会、协会和农业经营主体，均可申请成为广东农业科技

创新联盟成员。同时须具备下列条件： 

1.具有承担科技创新与科技服务任务的基本条件； 

2.在农业产业领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、影响力和特色； 

3.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协作精

神，并自愿共享相关科技资源和平台、基地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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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须经理事会成员三分之二以上（含）表决通过。 

第十五条  联盟共同发起单位为当然成员。其他单位加入联

盟时，应首先向联盟提出申请，由秘书处初审后，提交理事会讨

论通过，方能加入联盟。 

第十六条  联盟成员单位积极承担相关工作任务。有以下几

种情况的，视为自动退出联盟： 

1.连续三次无故不参加或不派授权代表参加理事会会议的； 

2.无故不承担联盟科研工作任务，或联盟工作敷衍，任务执

行差，连续三年评价不合格的。 

第十七条  联盟成员的权利包括： 

1.在联盟内地位平等，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； 

2.对联盟的各项事宜有知情权、监督权和表决权； 

3.有按照章程规定的职责定位参加联盟相关活动，承担联盟

相关研究任务的权利； 

4.享受平等的联盟优惠政策以及信息共享服务； 

5.享有加入或退出联盟的自由。 

第十八条  联盟成员的义务： 

1.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遵守职业道德规范； 

2.遵守联盟章程，履行联盟规定，执行联盟决议，维护联盟

权益； 

3.积极参加联盟各项活动，积极为联盟发展做贡献； 

4.共享各类科技资源和科技平台、试验基地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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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九条  对于本章程的修改，必须经过联盟理事会讨论通

过后方可批准。 

第二十条  本章程由联盟理事会秘书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

日起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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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理 事 长：陆华忠  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院长 

副理事长：程  萍   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 

华南农业大学 

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 

广东省科学院 

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

广东海洋大学 

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 

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 

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

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

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理事单位（44 家）： 

科研推广机构代表：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生物育种创新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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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、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、中国热带农业科学

院农业机械研究所，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、广州市农业科

学研究院、深圳市农业科技促进中心、珠海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、

汕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、佛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、韶关市农业科

技推广中心、河源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、梅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、

惠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、汕尾市农技推广中心、东莞市农业科学

研究中心、中山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、江门市农业科学研究所、

阳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、湛江市农业科学研究院、茂名市农业科

学研究所、肇庆市农业科学研究所、清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、

潮州市农业科技发展中心、揭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、云浮市农业

科学及技术推广中心、华大基因研究院 

涉农高校代表：佛山科技学院、广东科贸职业学院、中山大

学生命科学大学院、华南理工大学食品学院、暨南大学生命科学

技术学院、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、汕头大学理学院、广州

大学生命科学学院、 

示范园区代表：广东省河源市灯塔盆地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

学（协）会代表：广东省农学会、广东省畜牧兽医学会 

龙头企业代表：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、广东恒兴饲料

实业股份有限公司、广东恒福糖业集团有限公司、雅士利国际集

团有限公司、广东羽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、创世纪种业有限公司、

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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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会秘书处：挂靠在广东省农业厅 

秘 书 长：陈暹秋    广东省农业厅科技教育处处长 

副秘书长：陈琴苓   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科研管理部处长 

严会超    华南农业大学科技处处长 

周新华   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科技处处长 

秘书处办公室：挂靠在广东省农业厅科技教育处，办公室主

任由陈暹秋处长兼任。 



— 14 —

附件 3： 

一、中央驻粤和省级农业科研院所、高校（26） 

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 

广东省科学院 

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

华南农业大学 

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（总局） 

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 

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生物育种创新研究院 

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

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

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研究所 

广东海洋大学 

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

佛山科技学院 

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大学院 

华南理工大学食品学院 

暨南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

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



— 15 —

汕头大学理学院 

广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

韶关学院 

嘉应学院 

惠州学院 

肇庆学院 

韩山师范学院 

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

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 

二、地级以上市农业科研机构（43） 

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

广州花卉研究中心 

广州市果树科学研究所 

深圳市农业科技促进中心 

深圳市作物分子设计育种研究院 

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清华深圳龙岗研究所 

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 

珠海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 

汕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

汕头市白沙禽畜原种研究所 

汕头市白沙蔬菜原种研究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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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市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

佛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

韶关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 

韶关市畜牧研究所 

河源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

梅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

惠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

惠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

汕尾市农技推广中心 

汕尾市果树研究所 

东莞市农业科学研究中心 

东莞市畜牧科学研究所 

东莞市粮作花卉研究所 

东莞市生物技术研究所 

东莞市香蕉蔬菜研究所 

中山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 

江门市农业科学研究 

江门市畜牧科学研究所 

阳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

湛江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

湛江市果树蔬菜研究所 

茂名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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茂名市水果科学研究所 

茂名市农作物技术推广站 

肇庆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

肇庆市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

清远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

潮州市农业科技发展中心 

潮州市果树研究所 

潮州市茶叶科学研究中心 

揭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

云浮市农业科学及技术推广中心 

三、广东省涉农学（协）会（10） 

广东省农学会 

广东省园艺学会 

广东省畜牧兽医学会 

广东省农业机械学会 

广东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

广东省菜篮子工程协会 

广东省花卉协会 

广东省养猪行业协会 

广东省家禽业协会 

广东省饲料行业协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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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现代农业示范园区（19） 

广东省开平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

广东省农垦湛江垦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

广东省河源市灯塔盆地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

广东省仁化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

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

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

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

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

广东省阳东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

广东省廉江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

广东省徐闻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

广东省湛江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 

广东省佛山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 

广东珠海金湾台湾农民创业园 

广东汕头潮南台湾农民创业园 

广东梅州梅县台湾农民创业园 

广东省（韶关）粤台农业合作试验区 

广东省（江门）粤台农业合作试验区 

广东省（高要）粤台农业合作试验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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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农业龙头企业（65） 

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广东省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

广东粤禽育种有限公司 

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

广州花卉博览园有限公司 

广东从玉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

广州市江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

深圳市光明集团有限公司 

深圳天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深圳市果菜贸易有限公司 

珠海市铭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

汕头大洋（集团）公司 

汕头市粮丰集团有限公司 

汕头市侨丰集团有限公司 

广东陈村花卉世界有限公司 

广东国通物流城有限公司 

东瑞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

汕尾市国泰食品有限公司 

惠州东进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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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沙田顺发畜禽实业有限公司 

东莞市太粮米业有限公司 

广东省中山食品水产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

广东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广东省丰收糖业发展有限公司 

广东金岭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

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广东恒福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

广东大华糖业有限公司 

茂名市金信米业有限公司 

新华海集团有限公司 

广东康辉集团有限公司 

福家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

雅士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

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广东望家欢农产品集团有限公司 

广东羽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

广东海纳农业有限公司 

佛山市中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

东莞市穗丰食品有限公司 



— 21 —

深圳市源兴果品有限公司 

珠海市世海饲料有限公司 

广东中兴绿丰发展有限公司 

广东珍奇味集团有限公司 

广东德兴种养实业有限公司 

广东信威绿色家居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

广东智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广东省湛江农垦畜牧有限公司 

华润五丰农产品（深圳）有限公司 

韶关市番灵饲料有限公司 

阳西县粤富水产养殖鱼粉有限公司 

深圳市康达尔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韶能集团韶关南雄珠玑纸业有限公司 

梅县雁南飞茶田有限公司 

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

揭东县黑牛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

广东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

创世纪种业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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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
同意加入广东省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单位确认（公章） 

推举人选信息 理事长□副理事长□理事□成员人选□ 

姓名 职务∕职称 联系电话（固话及移动电话） 电子邮箱 

加盟单位有关信息 

单位电话 传真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行（全称） 

    XX 银行 XX（市）XX 支行

参会人员信息 

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联系手机 电子邮箱 是否住宿 

备注

1.注意对照附件 2推举人选建议、附件 3拟邀请第一批加盟单位名录填写

相关信息； 

2.同意加盟单位的推举人选请在对应□上画√；原则上应填写单位（企业）

法人； 


